走出追求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
瞿海源
雖然政府當時一再強調雷震案是法律案件，與政治無關，尤其和組織反對黨並無關聯，但是許多人都不相信，有便多的人十分尊敬雷震先生，肯定雷氏對臺灣民主的貢獻。澄社在這個月的七至九日於颱風黛特騷擾臺灣時，在桃園國際機場旅館就以探討雷案出發，檢討了臺灣在追尋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
紀念雷震泫然回首前塵

除了因紀念雷案發生三十週年而重新評估雷震和當年組織反對黨的情狀外，與會學者從政治、教育、學術、經濟、傳播和社會運動等方面進行討論。在最後的晚宴上，雷震夫人宋英女士和女兒一字一血淚的致詞，令眾人泫然，而更讓人難過的是臺灣走向民主自由的歷程果眞是那麼曲折，到了雷案發生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居然發現雷震和當年自由中國半月刊所揭示的民主自由目標距離我們似乎還是很遙遠。
經過兩整天的討論，從各方面的發展情勢而論，我們認為朝野在追求民主自由上還有待努力。從對雷案本身的討論和對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檢討，由幾位與會學者整理出若干重要的建議。十四篇論文所論及的和在研討會所提出的論點仔細思辨過，應該是很值得大家省思的。

組黨判刑司法公義蕩然

首先，就雷震因組黨被判刑整整十年來看，我們痛心於刑法長期被當作政治工具來壓制政治上的異議份子，造成不公不義的結果。這種作法不僅使司法不能獨立，也無助於政治穩定，反而增加了不少政治上的紛擾。縱使一時方便了執政者的統治，長期來看卻也對執政當局不利，尤其在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上，執政者必然無法逃避違反民主和人權的惡名。因此，我們呼籲今後無論刑法的制定或執行，必須排除政治利益的考量，尤不可由任何政黨上下其手。更積極的作法則在發揮司法制衡立法的功能，法官審判時，應先審查法律的合憲性，再適用法律，若法官認為法律違憲或對法律是否違憲有疑問時，應停止審判，並向大法官會議聲請解釋。總之，司法體系必須維護國家的民主體制和社會的正義，不應該淪為統治者的政治工具。
就實際的狀況而言，雷震案完全是當權者在戒嚴時期濫用法律所造成的不幸事件，而類似的假匪諜、假台獨、假流氓，在過去幾十年中屢見不鮮。為了還給雷震先生一個公道，我們們主張政府應勇於認錯，法院應該根據假匪諜劉子英的信和其他證據，對雷震案以再審的方式加以平反。對其他類似案件，政府都應主動予以檢討，並給予合理的補救。
政府應認錯廢除政治刑

從雷震和其他許多案例來追溯其不合理的根源，除強人統治的輕法治和人權外，法律本身也不是沒有問題。為了彰顯民主政治的體制，我們建議儘速重新檢討叛亂罪的規定，廢除政治刑法，即懲治叛亂條例，並且修改刑法第一百條，明確規定內亂行為，以免淪為處罰「言論叛亂」的工具。
自由開放破除特權壟斷

在教育和學術方面，學者們在檢驗教育的內容和當前學術自由的問題，竭力呼籲尊重學術自由，以厚植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機。因此大學法和教師法的修訂應賦予教師及學生教學及學習的自由。為維護學術自由和尊重學校的自主性，政黨、救國團、人二系統和軍訓教官必須退出校園，而大學內部有關行政、財務、經營的方針，以及教育、研究和其他相關活動的政策均應由大學自身來決定。在民主精神與實踐上，目前的教育體系和教育人員本身就有反民主的傾向，使得教育未能對民主政治的發發應有的積極作用，我們呼籲執政黨局深切體認民主政治的眞諦，重視眞正的民主教育。

在建立自由經濟的過程裡，政府必須全全檢討現存各種經濟管制規定，包括對電訊媒體頻道的支配、對國防軍需工業的經營、對農地使用的管制、對金融巿場的壓抑等，以自由化原則破解壟斷特權與貪瀆誘因，使經濟效率與公平得以同時伸張。對於泡沫經濟、資金外流、及油價波動等現象，有關方面冷靜省思過去種下的惡因，以求合理金融、財稅體制之長久建立，避免急病亂投醫，以猛葯治標，而製造出新的問題。其次，目前臺灣經濟亟須的是公共建設的推展，而不是公營事業（如五輕）的設置。雖然同為政府支出的增加，但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後果。公共建設便利了所有民眾，民間經濟活力得以增強，而公營事業在經濟效益和分配公平方面都有問題。最後，政黨與經濟的結合對民主政治有嚴重的妨害，應儘速立法約束政黨的經濟活動，嚴核政黨財務收支，將單純黨員互助以外的營利事業，一律限期收歸國有後移轉民營。
正視社會運動積極因應

社會運動的產生有其合法性和正當性，政府必須正視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的根本問題，對因此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運動採取積極因應的態度，以公正合理的手段事協調解決問題。不應偏向某一方面，以免導致新的不公平乃至衝突的發生。對於社會運動，政府除必要而合法的措施外，應排除過度動員警力和其他情治單位的一貫作風。並要求在採取必要而合法的措施時應尊重大民合法的權益，不應故意造成執法人員對社會運動和參與者的偏頗認知。我們鄭重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對社會運動全面打壓的企圖，法院方面則應認清並堅持司法獨立的基本職業倫理，不刻意配合行政院的治安政策，對於和社會運動有關的案件必須予以客觀而周詳的考量，不可羅織成罪以壓制社會運動作為重要目標。

改造政治體制勢在必行

總的來說，各種問題之所以產生而又未能有效解決，實在是整個國家機器出了嚴重的毛病。顯然，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造勢在必行，而且無論修憲或制憲，沒有民意基礎的老代表老委員不能再參與其事，應由全體人民另外選出修憲或制憲會議積極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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